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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倫理暨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宣導   

   主  講：臺中關政風室 ( 李萬金 )

   日 期： 105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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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綱要
※廉能政府 -提升台灣競爭力

※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違背、不違背行賄罪

※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※結論



3

廉政

核心一句：預防白領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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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

白領犯罪 ─ 人類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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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

暴力犯罪 – 叢林法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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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與關務

量能課稅原則–稅法領域的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–稅法領域的平等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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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與比利原則 – 租稅正當性基礎平等與比利原則 – 租稅正當性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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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與比例原則 – 租稅正當性基礎平等與比例原則 – 租稅正當性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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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規避租稅規避

合法節稅 – 租稅法規優惠規定

脫法避稅 – 濫用私法形成自由

違法逃稅 – 積極欺瞞隱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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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多元、法治、清廉是臺灣的核心價值。清
廉施政攸關國家競爭力，也是人民對政府信任
及期待的基礎，廉政署從反貪、防貪及肅貪三
管齊下，以「跨域 整合治理」、「夥伴關
係」、「興利優於防弊」的高度出發，參照聯
合國反貪腐公約 規定，持續健全與執行反貪
腐法律、促進行政透明及防止利益衝突，營造
「透明課責」的公務環境，降低貪腐可能性，
厚植人民信任的執政基礎，有效提升國家競爭
力，增益人民幸福。

  
   
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

落實反貪腐法律
促進行政透明
防止利益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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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願景  提升台灣競爭力

目標  廉能政府，透明台灣

落實聯合國
反貪腐公約

台灣

法治

民主
多元 清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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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「貪腐」 (corruption) 一詞依國際透明組
織   
   之定義為：「濫用受委託的權力謀取私  
   利」。

●「貪腐」涵蓋了任何人濫用職權以獲取不當 
     
   利益之行為，其範圍包括了政府部門、私
   部門及非營利部門。

  
   
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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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透明組織〈 TI 〉發表《全球貪腐趨
勢》〈 GCB 〉表示：
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願意花多一點錢向廉潔
誠信的企業購買商品。
誠信會帶來好報酬。
企業貪腐至少提高 10%的企業成本，企業
還要支付高額政治支出，從事不法關說、行
賄等共謀的貪腐行為。
反貪腐應當有公部門以外的個人和團體的
  支持和參與。 
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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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具國內法效力：
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
第 10400058151 號令制定公布「聯合國反
貪腐公約施行法」全文 8 條。

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7日行政院
院臺法字第 1040153486 號令定自 104年 12
月 9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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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報關業者廠商

海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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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公務禮儀：

指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

外賓、推動業務、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

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。
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：
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
3,000元者。同一年度自同一贈與人之受贈
財物以新臺幣 1萬元為限。同一贈與人指出
於同一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。



17
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：

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

其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1 . 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

 

2. 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

約關係。

3 .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 

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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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廉能政府 - 提升台灣競爭
力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受
贈
財
物

原則：
不能接受

與職務
「有」
利害
關係

簽報長官外，應於受
贈之日起 3 日內，將餽
贈之財物送交政風機構

處理 
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
之性質及價值，提出歸
公、付費收受、轉贈慈
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
，簽報機關（構）首長

核定後執行

應予拒絕
或退還 

簽報長官及
知會政風機構

退還有困
難 

第一時間處理
。

如奠儀、水果
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8：退還有困難
者，得於獲贈或知悉獲贈日起 7日
內付費收受、歸公或轉贈慈善機構
， 其他如變賣價金退還等實務作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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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

違背、不違背職務行賄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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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

違背、不違背職務行賄罪

賄賂

金錢

得以金錢估計的有形財物其他不正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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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

違背、不違背職務行賄罪

行求 /
要求

一經表示，雖他方未經應允
，仍成立既遂罪。

期約
約定期間交付賄賂或利益，
乃雙方意思業已合致，而尚
未交付。

交付 /
收受

即他人給付而收受之，不問
其受賄出於收受人自動或被
動均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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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誠信價值 -企業新立基

違背、不違背職務行賄罪

民眾如不慎違反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，相
關自新規定如下：
(1) 自首者，免除其刑。
(2)偵查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◎依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第 9款規定：
  法律應免除其刑者，應為不起訴處   
 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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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具國內法效力：
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
第 10400058151 號令制定公布「聯合國反
貪腐公約施行法」全文 8 條。

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7日行政院
院臺法字第 1040153486 號令定自 104年 12
月 9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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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主要內容
一、第一章─總則
二、第二章─預防措施
三、第三章─定罪與執法
四、第四章─國際合作
五、第五章─追繳資產
六、第六章─技術援助和訊息交流
七、第七章─實施機制
八、第八章─最後條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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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主要內容
一、第一章─總則
第 1 條  宗旨聲明
本公約之宗旨為：
（ a）促進和加強各項措施，以更加有 
      效率且有力地預防及打擊貪腐；
（ b）促進、便利及支援預防與打擊貪
     腐方面之國際合作和技術援助，
     包括在追繳資產方面；
（ c）提倡廉正、課責制及對公共事務
     和公共財產之妥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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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主要內容
   第二章─預防措施
第 5 條  預防性反貪腐政策及作法
第 6 條  預防性反貪腐機構
第 8 條  公職人員行為守則
第 9 條  政府採購和政府財政管理
第 10 條  政府報告
第 11 條  與審判和檢察機關有關之措施
第 12 條  私部門
第 13 條  社會參與
第 14 條  預防洗錢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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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主要內容
第三章─定罪與執法
第 15 條  賄賂國家公職人員
第 17 條  公職人員侵占、竊取或挪用財物
第 18 條  影響力交易
第 19 條  濫用職權
第 20 條  不法致富（財產來源不明）
第 21 條  私部門之賄賂
第 22 條  私部門財產之竊取或侵占
第 23 條  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
第 32 條  保護證人、鑑定人和被害人
第 33 條  保護檢舉人
第 36 條  專責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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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介

  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主要內容
第四章─國際合作
第 43 條  國際合作
第 44 條  引渡
第 45 條  受刑人移交
第 46 條  司法互助
第 47 條  刑事訴訟程序之移轉管轄
第 48 條  執法合作
第 49 條  聯合偵查
第 50 條  特殊偵查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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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反貪倡廉是普世共通價值。
貪腐是國家經濟繁榮、社會進步的最大障 
  礙，攸關國家競爭力的強弱。
國家廉政需要大家的支持與投入 促進廉政海
  關、建構優質通關環境。 

結論結論



30

    簡報結束，謝謝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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